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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4733.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开展全国化肥价格和涉农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二○○

六年一月十九日 发改价检[2006]111号)（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5

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认真贯彻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证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

，保持化肥价格基本稳定，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减轻

农民负担工作成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委决

定今年继续在全国开展化肥价格和涉农收费专项检查。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坚持不懈地做好化肥价

格和涉农收费专项检查工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战略举措体现了

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

深远的意义。近几年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真践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开展涉农价格和收

费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损害农民利益的乱涨价、乱收费案

件，保证了国家化肥价格和涉农收费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

切实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是，由于

当前农资价格机制尚未理顺，县乡财政困难尚未得到根本缓

解，春耕期间化肥价格波动的隐患和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乱收费反弹的压力较大，化肥

价格和涉农收费检查的任务仍很艰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



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克服在治理

农村乱涨价、乱收费工作中出现的松劲情绪，按照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落实责任的要求，继续做好化肥价格和涉农收

费专项检查工作，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二、精

心组织，推动化肥价格和涉农收费专项检查深入开展 （一）

检查的组织领导 此次检查由我委统一部署，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组织安排，市（地）、县级价格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各省

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检查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

通过联合办案、进行督导等方式，充分发挥基层价格主管部

门的职能作用。市（地）；县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检

查人员的培训，组织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化肥价格、

涉农收费政策，组织落实好本地区的专项检查工作。 （二）

检查的范围和时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